
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學院學士班學生修讀英文課程準則 

107年 12月 19日 107學年度第 2次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

107年 12月 26日 107學年度第 2次教務會議通過 

108 年 1 月 7 日馬學教字第 1080000174 號公告 

第 一 條 為提升學生英文能力及涵養，並規範學士班學生英文課程之修課規

則及免修標準，特訂定「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學院學士班學生

修讀英文課程準則」(以下簡稱本準則)。 

第 二 條 本校 108學年度起入學之學士班學生(不包含二年制學士在職專班)

適用本準則，107學年度以前入學之學士班學生適用入學當學年度本

校抵免辦法及英文能力鑑定辦法等相關條文規定。 

第 三 條 本校學士班新生(含轉學生)得於入學學期開學前繳交入學前三年內

通過之英文能力檢測證書申請英文能力審核，經本校相關單位依本

準則第四條各級標準審核後，學生依審核結果於畢業前完成本準則

規定之各級修讀課程規則。 

本項英文能力審核申請限入學之當學期開學前辦理。 

未完成本項英文能力審核申請者，應於入學當學期參加本校辦理之

英文能力測驗。 

第 四 條 英文能力分級標準： 

         一、第一級： 

(一)全民英檢（GEPT）中高級複試以上通過。 

(二)新網路托福（TOEFL-iBT）90 分以上。 

(三)國際英語測驗（IELTS）7.0級以上。 

(四)其他英文能力檢測(不包含 TOEIC)之相當級別。 

(五)英語為母語之學生。 

(六)曾於全英語授課高中或大學就讀一年以上之學生。 

         二、第二級： 

(一)全民英檢（GEPT）中高級初試以上通過。  

(二)新網路托福（TOEFL-iBT）72分(含)以上。 

(三)國際英語測驗（IELTS）6.0級以上。 

(四)其他英文能力檢測(不包含 TOEIC)之相當級別。 

(五)符合本校英文能力檢測標準。 

第 五 條 符合前條分級標準之修讀課程規定： 

一、 符合第一級標準者： 

(一) 得修讀「英文(一)」(2學分)、「英文(二)」(2學分)、高階

英語寫作(2學分)、高階英語會話(2學分)、德文、法文及日

文等外語課程，合計達 4學分即符合畢業資格。 

(二) 如德文、法文、日文等語言能力已達可申請該語言國家之大

學程度者，得檢附相關之語言檢定證書提出申請，經審核通



過者，得修習通識課程 4學分即符合畢業資格。 

二、 符合第二級標準者： 

(一) 免修學士班基本語文能力「英文(一)」(2學分)及「英文

(二)」(2學分)。 

(二) 須修讀高階英語寫作(2學分)及高階英語會話(2學分)，補足

學士班基本語文能力課程免修之 4學分，始符合畢業資格。

不得以修讀其他課程補足學士班基本語文能力課程免修之 4

學分。 

第 六 條 未依本準則申請並通過英文能力審核或未達本校英文能力檢測標準

者，應完成本條之修讀規定，始符合畢業資格： 

一、 須修讀學士班基本語文能力「英文(一)」(2學分)及「英文

(二)」(2學分)，合計 4學分。 

二、 另須修讀下列之任一課程及格或通過下列英文能力檢測標準： 

(一) 「進階英文」(0學分) 

(二) 高階英語寫作(2學分) 

(三) 高階英語會話(2學分) 

(四) 全民英檢（GEPT）中級複試以上。 

(五) 新網路托福（TOEFL-iBT）65分以上。 

(六) 國際英語語文測驗(IELTS) 5.0級以上。 

(七) 其他英文能力檢測(不包含 TOEIC)之相當級別。 

三、 通過前款第(四)至(七)項英文能力檢測標準之一者，應於畢業

前檢具及格證明文件(成績單正本或及格證書正本)提出審核申

請。 

第 七 條 為鼓勵學生自主學習提升個人英文能力，凡於本校就學期間報名本

準則所列各項英文能力檢測，並達第六條第二款第(四)至(七)項檢

測之標準者，經申請(需檢附收據)核定後，予以補助報名費 1,500

元，補助以一次為限。 

第 八 條 各學系可從嚴訂定英文能力標準及完成期限等相關規定規範，所屬

學生應從其規定。惟各學系應於修業相關法規中明列相關規定，並

負審核之責。 

第 九 條 本準則經校課程委員會及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 


